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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
“4·2”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

2024年 4月 2日 8时 40分许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

明港办事处雍州路与淮海路东北角绿化带东侧发生一起坍塌事

故，造成 2人死亡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，郑州航

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成立由应急管理局、建设局、纪检监

察工委、党群部（区总工会）、公安分局等部门组成的郑州航空

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“4·2”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(以下简称

调查组)，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。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

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察、调查取证、

调查询问、查阅资料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事故原因和直接

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

单位的处理意见和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发生单位基本情况

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。

成立日期：2022年3月14日；法定代表人：牛*星；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：91410502MA9KWGP25M；住所：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彰

德路与同兴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南71号相州A区3号楼1单元902
室；注册资本：500万元人民币。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筑劳

务分包；建设工程施工；建设工程设计；住宅室内装饰装修；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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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保护工程施工；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；建筑物拆除作业（爆破

作业除外）；施工专业作业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

许可证件为准）；一般项目：市政设施管理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

工程管理服务；园林绿化工程施工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建

筑材料销售；轻质建筑材料销售；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；涂料

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；防腐材料销售；

金属门窗工程施工；门窗销售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；建筑

物清洁服务。

二、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混凝土供应单位：新郑市华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14年6月27日；注册地：新郑市薛店镇中华北

路包嶂山村；注册资本：2500万元人民币；法定代表人：孙*岭。

经营范围：混凝土生产销售；干粉砂浆生产销售；特种砂浆生产

销售；建材销售；建筑劳务分包；建筑工程施工；道路工程施工。

（二）混凝土罐车单位：新郑市世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21年10月25日；法定代表人：孙*杰；注册资

本：500万元人民币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184MA9KC2HC9D；
企业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中华北路包嶂山村东200
米路北。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合同能源管理；新能源汽车整车

销售；机动车充电销售；充电控制设备租赁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

设施运营；集中式快速充电站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

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

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；许可项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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含危险货物）。

三、事故发生经过

（一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红薯窖是郑州航空港区明港办事处高夏村村民高*民于

2022年所挖，红薯窖紧贴雍州路东侧绿化带，位于国际交流中心

项目生活区（以下简称生活区）临时用地，生活区围挡尚未全部

圈起，发生坍塌后，红薯窖位置形成了一个长约3m，宽约2m，深

约5m的长方形大坑。事故罐车（车牌号为豫A05913D）二桥右侧

轮子有一半悬空在坑的土坡上方，另一半压在土坡边沿；三桥右

侧的一组轮子（两个）和四桥右侧的一组轮子（两个），均只剩

半个轮子压在土坡边沿，其余轮子都悬空在土坡上方；四桥右后

轮轮外沿距离红薯窖原东侧内壁约0.55m。事故罐车系新郑市华

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鑫公司）租用自新郑市世益

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，司机为黄*勇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4月 2日 5时 48分，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安阳泉尚升）现场负责人胡*打电话到华鑫公司，让其立

即向生活区发运混凝土，6时 50分许华鑫公司的第一辆混凝土

罐车到达安阳泉尚升正在进行路面硬化施工的生活区。

施工期间，高夏村村民高*民、王*东进入红薯窖迁移剩余的

红薯。

8时 25分，黄*勇驾驶第三辆混凝土罐车（即事故罐车，以

下简称罐车）在胡*指挥下，从生活区西侧围挡中间的缺口处斜

倒入生活区，这时，车头朝西南，车尾朝东北，胡*站在罐车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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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东侧路边挥左手 11次，指挥黄*勇倒车向西北调整，将罐车车

身调正为车头朝南，车尾朝北，在胡*的指挥下，黄*勇继续向北

倒车，胡*看到车身调正后便转身，背对罐车径直向北走去。8
时 40分许，罐车抵达红薯窖东侧，车轮外缘距红薯窖东侧窖壁

约 0.55m，此时，胡*恰巧转身向罐车挥手示意继续向北倒车，

而胡*的位置已是生活区北端向东转弯处，刹那间，罐车向右后

方倾斜，红薯窖随之坍塌，致使红薯窖内的高*民、王*东被掩埋。

四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

事故造成 2人死亡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约 330万元。

五、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4月 2日 10时，应急管理局接到党政办总值班室关于事故

发生的电话后，火速到达事故现场，组织搜救，调查事故原因，

11时 23分，通过国家应急指挥综合业务系统上报河南省应急管

理厅。

（二）事故应急救援评估

8时 43分，119接到报警电话，消防救援支队即刻出警救援。

现场调动 2台挖掘机投入挖土，又调配 2台汽车吊，对塌陷罐车

进行悬吊加固。

在应急救援过程中，应急管理局、公安分局、建设局、明港

办事处等第一时间赶至现场开展应急处置，反应迅速，配合有力，

安阳泉尚升及时调来救援设备，接力挖掘，医护人员紧急施救。

整场救援紧凑、有序，善后处理平稳完成。

六、事故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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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黄*勇驾驶重达 43.82t 的满载混凝土罐车经过红薯窖东

侧 0.55m处时，使红薯窖东侧内壁在车辆压力下发生垮塌。

2.胡*明知生活区内有红薯窖，却在红薯窖周围警示标识缺

失的情况下，规划路线从红薯窖近旁经过，且未告知黄*勇红薯

窖风险点，引导罐车倒车过程中又疏忽大意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未在红薯窖周围设置安

全警示标识，缺少安全防护设施。

七、事故性质

经调查认定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阳泉尚升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“4·2”一般坍塌事故，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

故。

八、事故责任认定和对责任单位、责任人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责任人处理建议

1.胡*，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现场负责人。未

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明知生活区内有红薯窖，却在红薯

窖周围安全警示标识缺失的情况下，规划路线从红薯窖近旁经

过，且未告知黄*勇红薯窖风险点，引导罐车倒车过程中又疏忽

大意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之规定。对事

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六条，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2023年年收入 23.5%罚款

的行政处罚。

2.黄*勇，新郑市世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混凝土罐车司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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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意识淡薄，未提前下车勘察道路状况，倒车时也未对行车路

线两旁进行全方位观察，未注意到车辆后方西北方向两名村民让

其向东靠的手势，致使车辆未向东远离红薯窖，违反了新郑市世

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《车辆操作规程》第三条：“注意道路状

况和交通安全”之规定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。依据《安

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建议

由应急管理局给予其警告，并处 9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3.牛*星，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建立完备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

未认真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对施工现场未设置安

全警示标识、缺少安全防护设施失察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

隐患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一条第一项、第五项之规定。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。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建

议由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2023年年收入 40%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1.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。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，未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安全员请假后未配备

安全管理人员，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告知混凝土罐车司机红薯窖

风险点，红薯窖周边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，缺少安全防护设施，

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四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。对事故的发生负

有主要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

条第一项之规定，建议由应急管理局对其处 70万元罚款的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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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罚。

2.建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安委办对明港办事处实

施红牌列管。

九、事故防范措施建议

（一）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新郑市华鑫商品混凝

土有限公司之间要加强现场组织协调，做到安全有序

安阳泉尚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对施工区域内的安全隐患

加强管控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，加强对施

工工人的安全培训教育，与新郑市华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之间

要加强组织协调，充分进行安全交底，细致勘察道路状况。

（二）区直相关部门与各乡镇（办事处）、社区服务中心要

齐抓共管，形成工作合力

1.区直建设、交通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

部门与各乡镇（办事处）、社区服务中心要加强对辖区内建筑工

地混凝土罐车及临时建筑的安全管理，齐抓共管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要督促施工企业、混凝土供应企业充分掌握风险点所在的位置；

要采取在施工密集区域主要路段设置安全提醒标志等措施扩大

宣传教育，加强对入区混凝土罐车等营运车辆的管理；要将建筑

主体施工与生活区纳入统一管理；要将临时建筑纳入安全管理，

加大安全检查力度，全力消除监管盲区，为我区大建设营造安全

发展环境。

2.明港办事处要针对辖区绿化带较多的实际，深入开展道路

绿化带、市政管网、公园等重点领域专项隐患排查，对存在事故

隐患的红薯窖、窨井等予以加固、加装防坠网，增设安全警示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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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；要广泛开展红薯窖、沟槽、窨井等有限空间风险知识宣传，

加强对农民、建筑工人、绿化工人的安全技能培训；要加强房屋、

市政管道等建筑施工安全检查；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，提升规

划及城市管理水平，规范临时建筑安全管理，确保辖区安全。


